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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向好发展的思考

穆重怀

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成立十年来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

国家的合作，推动了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。但自2021年立陶宛退出

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后，2022年8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步其后

尘，也退出了这一机制。与此同时，捷克外交部也作出了退出相关机制

的表态。斯洛伐克对于合作机制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。在这种情况

下，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未来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，为维护这一

由中国主导的与欧洲国家合作的重要机制，有必要分析其面临的问题，

作出相应对策。

一、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

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、疫情的影响、中东欧国家内部的演化和中欧

关系的深刻调整，合作机制在协调性、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面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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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巨大挑战。

第一，中东欧国家的多元化发展使合作机制的协调性面临挑战。

作为合作机制成员国的中东欧国家国情不同，发展方略各异。以外交

为例，罗马尼亚、波兰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大力发展与美国的

关系，追随美国的全球政策；而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在外交上采取了平

衡策略；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采取了友华友俄政策；阿尔巴尼亚、北马其

顿、黑山和塞尔维亚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……中东欧国家固有的差异

性和多元化发展日渐凸显，对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提出的诉求也体

现出多样性和独特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合作机制无

法满足所有中东欧成员国对中国提出的多维度诉求，合作机制的双边

和多边协调性都面临着失调的困境。

第二，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稳定性面临挑战。合作机制建立

以来，中东欧国家成员国反应积极，并且实现了扩容（希腊成为成员

国），达到了17个，涵盖了中欧、东欧、南欧、北欧等国家。但从2021年

开始，波罗的海三国相继退出，捷克等国家也出现退出端倪，给合作机

制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。而且从2021年以来，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

作机制的会议机制未能发挥以往的积极作用，某些中东欧成员国对此

采取消极态度，降低参会人员级别，对中国的抗疫等主张采取回避，甚

至是对抗态度。目前，中东欧某些成员国对合作机制的存续态度暧昧，

持观望态度，对合作机制的稳定发展构成了挑战，需要全面防止部分国

家退出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。

第三，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。“中国-中东

欧”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表现在促进中欧合作的深化和推动“一带一

路”倡议在欧洲的落地。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是中欧关系的重要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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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，它是中国发展中欧关系的重要动力，也是中国发展同欧盟合作的桥

头堡。通过与合作机制中的欧盟成员国的合作可以增进对欧盟相关法

规、标准等准入机制的了解，扩大中欧的全面交流，为中国与欧盟在人

权、军售等事项上的交流提供渠道，增进中欧间的沟通与理解，进而推

动中欧经贸合作的深化。此外，合作机制成员国均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

沿线国家，通过合作机制能够有效实现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欧洲的全面

落地，实现中欧关系融入“一带一路”。但目前合作机制的状况已经无

法满足推动中欧关系良性发展的要求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它作为中

欧关系发展推进器的作用。

综上所述，当前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面临着多维度的挑战，有

可能对合作机制的存续和进一步发展，以及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欧洲的

落地产生消极影响。为此我们需要对当前状况进行分析，梳理其原因。

二、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出现挑战的原因

目前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和新要求，这是

机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挑战。这其中既有国际格局变化的外部因

素影响，也有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内部因素的体现。在这里我们对

其中原因进行分析。

第一，美国对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破坏性影响。2018年后，

中美关系严重恶化，美国开始进一步打压中国在全球的发展空间。中

东欧地区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重要地区。一方面，美国加大在中东欧

地区的经济投入，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。另一方面，美国鼓励

某些中东欧国家推行“价值观外交”，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合作，从而

达到分化瓦解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目的。例如爱沙尼亚与拉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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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亚退出合作机制，就与美国议员卢比奥的干预有着直接的关系。美

国对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敌视与破坏是美国全球政策的有机组

成部分，它的破坏力不容小觑。

第二，欧盟对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质疑态度。“中国-中东

欧”合作机制建立以来，欧盟始终对其持不信任的态度，认为“中国-中

东欧”合作机制会破坏欧盟在对华政策上的团结，该机制是中国对欧洲

的“分而治之”。2016年，欧盟委员会在有关对华新战略的联合通讯中

表示，欧洲任何部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（包括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

内的关系）都应与欧盟协调，并“符合欧盟法律、规则和政策，总体结果

对整个欧盟有利”。2023年，欧洲议会重申了上述立场。由此可见欧盟

对合作机制的疑虑。特别是随着中欧关系的变化，中国已经从欧盟的

战略伙伴变成了系统性竞争者，中欧关系的变化已经从实质上影响到

了欧盟对合作机制的态度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当前欧盟已经从对合

作机制的抱怨和不满转化为对合作机制的实际抵制行动，它不断地从

制度和实践层面对华、对合作机制中的欧盟成员国施加压力，从而打压

合作机制在欧洲发挥作用的空间。波罗的海三国退出合作机制的原因

同样在于欧盟的支持。此外，欧盟吸收合作机制的中东欧成员国为入

盟候选国也是在分化合作机制。

第三，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不足。“中国-中东

欧”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的主要工具，但它主要集中

在经贸和人文领域。合作机制相对简便易行，富有效率，适用于处于转

型期的中东欧国家。但是，随着中东欧国家地缘政治需求的变化，特别

是中东欧成员国身份的变化及其具有的复杂性，使得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

作机制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诉求，而且在某些重要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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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也不能体现出全体成员的集体意志（如没有完善的退出机制），这些

显示出机制制度化建设的局限性，影响了机制的进一步发展。

第四，某些合作机制成员对机制的不满。中东欧国家参与合作机

制的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。它们希望通过合作机制加强对华交往并获

取经济利益，实现国家的多元化发展，并且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获得更

多的话语权。中国作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欧

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，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了很大的增长，但

这种增长后的经贸关系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。以中国对欧投资为例，

在2000—2019年间，中国在欧盟（不包括英国）的投资约为1260亿美

元，只有不到100亿美元流向了中东欧地区，其中55亿美元流向了波

兰、匈牙利和捷克。同期，德国和英国分别获得中国约250亿美元和

570亿美元的投资。从2012年到2020年，中国对欧投资前十位的国家

没有一个是合作机制成员国，这就导致了某些对合作机制的预期没有

得到满足的国家滋生出对机制的不信任感，甚至部分国家认为该机制

阻碍了本国与欧盟核心国家的密切关系。立陶宛、爱沙尼亚、捷克就曾

多次公开表达了上述态度。虽然这种诉求或是不尊重市场规律，或是

情绪化表达，或是别有用心，但不信任和质疑的声音无疑会损害机制的

效力和威望。

综上所述，合作机制面临的现实挑战是有其独特原因的。这些

原因是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，因此它是可以克服并

解决的。

三、发展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应对策略

新形势下，合作机制面临的新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，它具有动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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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、复杂的特征，需要扩大视野，创新思维，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。

第一，推动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。高水平的规则

是打造稳定合作机制的基础。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也要适应时代的

发展与国际形势的要求，与时俱进，进行制度创新，在进入和退出机制、

建立专委会、合作项目论证、对外合作等方面制定有约束力的规范，推

动法定程序建设。同时要建立起切实有效的组织机构，负责合作机制

运行的日常事务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可以由中国主导，采取双边的形式

进行谈判，进一步推广到多边，确立起全体成员共同参与、共同负责的

多层级的多边协调机制。

第二，推动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的务实合作。依托合作机制着

力解决中东欧国家发展面临的实际障碍或难题，充分考虑中国与中东

欧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，关注中东欧国家的核心利益和现实处境，秉持

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经贸交流。由双方或多方企业根据市场实际情况

自主决策，合作机制发挥引导、服务和参谋作用，真正发挥机制的应有

作用，在全面考虑中东欧国家合理诉求的基础上，扩大对中东欧投资并

促进均衡化发展，强化从该地区进口，促进与该地区整体关系平稳发

展，使成员国有获得感和话语权。

第三，推动多边主义的切实落地。在目前合作机制双边合作为主

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多边合作，满足多边对合作机制成果的预期。一方

面，中国要更多地参与到由中东欧国家主导的区域或次区域合作组织，

并成为建设性力量。另一方面，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多边主义项目的

合作，如农产品出口、中欧班列等，这样，可以调动成员国机制内协同的

主动性，也有助于形成成员国间互相制衡、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模式。

第四，消除欧盟疑虑。通过成员国中的欧盟成员国进一步了解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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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的法规与标准，推动在中东欧地区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在遵守中国法

律与标准的原则上尽量满足当地或欧盟的法律与规范，使合作成为符

合国际标准、引领国际标准的典范机制。适当引入欧盟对机制项目实

施的参与，实现多边共赢，如克罗地亚的佩里萨克大桥项目就具有很强

的借鉴意义。通过打造合作机制的开放性、兼容性和融合性，消除欧盟

国家的疑虑，把合作机制同中欧关系发展密切联系起来，使其成为中欧

关系深入发展的抓手之一。

综上所述，需要采用多元化的工具促使合作机制的中东欧成员国

意识到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是其稳定和繁荣的积极因素，中国是其

可以在双边和多边机制内合作的对象，可以在安全、经贸、气候和人类

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实现有效合作的可靠伙伴。促使中东欧国家在对待

“中国-中东欧”合作机制时全面正确分析国际形势，切实关注中国的核

心利益，作出理性判断，从而推动合作机制向好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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